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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署环审书〔2024〕2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内蒙古钧玮矿业工贸有限公司
年产300万吨铁精粉浮选降硫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内蒙古钧玮矿业工贸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内蒙古钧玮矿业工贸有限公司年产300万吨铁精粉浮选降硫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内蒙古钧玮矿业工贸有限公司年产300万吨铁精粉浮选降硫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矿产品加工区东三环路和苏尼特北二街交叉路西南角内蒙古钧玮矿业工贸有限公司原有厂地内，占地面积为70823.9平方米（106.236亩）。本项目技改后年处理铁矿石（TFe57%）360万吨，生产铁精粉（TFe67%）250.62万吨，铁回收率82.5%，生产硫精粉（TFe59.50%）49.38万吨，铁回收率11.72%。项目新增劳动定员15人，项目总投资为48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44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0.92%。
《报告书》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按照《报告书》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建设。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还应做好以下工作。
[bookmark: _GoBack]（一）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有组织废气为现有锅炉房产生的烟气，无组织废气主要包括原矿库、精粉库和装车仓在储存、装卸及转运过程中的产生粉尘。现有生物质锅炉烟气由1套水浴除尘器处理，烟囱高度提高为35m，经处理后的烟气可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表2规定的排放限值。矿石及精粉储装运过程中会有粉尘产生，企业在装卸时，通过降低物料装卸高度，且库房均为封闭厂房，厂房内设置雾炮装置，定期喷洒抑尘，抑尘效率可达到90%以上，经处理后的颗粒物可满足《铁矿采选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1-2012）表7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二）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尾矿砂主要来自铁矿石磁选、粗选工段，尾矿砂为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尾矿砂通过皮带输送机至尾矿砂暂存库，由运输车辆当日运往二连浩特市固体废弃物处置中心进行处理。原有生物质锅炉燃烧产生的灰渣在锅炉房暂存后，定期与尾矿砂运往二连浩特固体废弃物处理中心处置。设备维修产生的废矿物油和废油桶属于危险废物，废矿物油可直接作为设备维护使用；机油、黄油由厂家及时配送，产生的废油桶经危废暂存间暂存后由有资质单位处理。浮选工艺产生的过期药品及废包装桶，经危废暂存间暂存后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厂区员工日常生活所产生的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三）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选矿过程中产生的浓缩废水经沉淀浓缩后循环使用。锅炉排污水回用于生产。项目无生产废水外排。本项目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二连浩特市城市污水处理厂。
（4） 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运营期噪声主要设备为振动给料机、球磨机、浮选机及压滤机等，针对各设备噪声源特征使用隔音、减振等噪声治理措施，厂界噪声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
（五）严格落实运营期污染源监测计划。按照相关标准、规范等要求，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加强污染监控感知端建设，建立运营期污染源监测管理体系，并覆盖常规污染物、特征污染物。如出现污染物超标排放情况，应立即查明原因并采取进一步采取污染物减排措施。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设计要求。应将优化和细化后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概算纳入设计以及施工等招标文件及合同，并明确责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我局委托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二连浩特市分局对该项目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2024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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